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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承辦單位 

 

 

出納 

 

 

 

 

會計單位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財政稅務局 

出納 

 隨時辦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法令依據 

1.公庫法  2.出納管理手冊  3.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 4.臺南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 

  5.臺南市市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  6.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專戶管理要點 

※應備證件 

1.國民身份證、印章；廠商以發票、收據上之店章及負責人印章 

2.預算內款項除上述證件外，需攜帶「支票領取憑證 」至財政稅務局領款 

※使用表格 

無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1.款項付訖後，付款人員即在動支單上加蓋付訖日期戳記 

2.簽發支票大小寫金額需相符，如有錯誤應即作廢，並加蓋「作廢」字樣，重新簽發，不得塗改 

※承辦課室 

行政課    電話 2951915 

提出請款 

款項金額 

達 1 萬元以上 

未達 1 萬元 

零用金支付 

會計系統 

開立憑證 

經費來源 專戶存管款項 預算內款項 

編製支出傳票 編製付款憑證 

交財政稅務局 

庫款支付科支付 

受款人 
轉帳或繳款 

開立支票 

提供

帳號 

否 公所通知領款並領取 

「支票領取憑證」 

是 

財政稅務局直接 

匯入帳戶 

受款人至 

市府領款 

連同轉帳繳款資料 

至金融機構辦理 

通知廠商

領取現金

領取 

結案 



 


